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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4-031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第一次现金分红增持股份的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24 日接到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金锋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军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

赵凡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骞军法先生、副总经理林彬先生、副总经理唐悦先生、

财务总监黄振锋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洪林先生通知，获悉上述人员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进行 2024年第一次现金分红增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以公司 2023年度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 年 6月 4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4 年 6月 5日。 

公司于 2024年 7月 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金锋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军先生、

董事兼副总经理赵凡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骞军法先生、副总经理林彬先生、

副总经理唐悦先生、财务总监黄振锋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洪林先生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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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未来五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9）及《关于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任职期间内未来五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金锋先生承

诺将金锋先生（包括一致行动人绍兴市安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绍兴安嵊”）中归属金锋先生部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到的公司税后分红所得用于持续每年增持公司股份。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沈军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赵凡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骞军法先生、副总经理林彬

先生、副总经理唐悦先生、财务总监黄振锋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洪林先生承诺将

2024 年 1 月 1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到的公司税后分红所得用于持续每年

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情况 

1、截至 2024年 7月 24日，上述人员进行了现金分红增持；其中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军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赵凡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

骞军法先生、副总经理林彬先生、副总经理唐悦先生、财务总监黄振锋先生、董事

会秘书刘洪林先生）已完成 2024年第一次现金分红增持。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日期 
增持方

式 

税前分红金

额 

（万元）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金锋 
2024-7-

24 

集中竞

价 
4,198.02  999.96   117.79  0.0547% 

沈军 
2024-7-

23 

集中竞

价 
53.07  55.08   6.36  0.0030% 

赵凡 
2024-7-

23 

集中竞

价 
13.41  13.98   1.60  0.0007% 

骞军法 
2024-7-

23 

集中竞

价 
3.11  4.34   0.50  0.0002% 

林彬 
2024-7-

23 

集中竞

价 
17.63  18.33   2.10  0.0010% 

唐悦 
2024-7-

23 

集中竞

价 
3.07  3.13   0.36  0.0002% 

黄振锋 
2024-7-

23 

集中竞

价 
1.01  3.06   0.35  0.0002% 

刘洪林 
2024-7-

23 

集中竞

价 
1.01  3.06   0.35  0.0002% 

合计 4,290.33  1,100.95   129.41  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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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导致。 

注 2：金锋先生税前分红金额包括一致行动人绍兴安嵊中归属金锋先生部分。 

2、股份增持前后上述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有股份 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金锋 308,449,284 14.3297% 309,627,184 14.3844% 

沈军 5,307,300 0.2466% 5,370,900 0.2495% 

赵凡 1,340,500 0.0623% 1,356,500 0.0630% 

骞军法 311,000 0.0144% 316,000 0.0147% 

林彬 1,763,000 0.0819% 1,784,000 0.0829% 

唐悦 306,600 0.0142% 310,200 0.0144% 

黄振锋 101,400 0.0047% 104,900 0.0049% 

刘洪林 100,800 0.0047% 104,300 0.0048%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导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

本次增持后 6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 月 25日      

    


